中華電信工會 會費繳納方式同意書
◎請詳填下表以便順利登入會籍系統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員工代號
	
	
	
	
	
	
	姓  名
	

	分會名稱
	       　　
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生日
	
	
	
	
	
	

	服務單位 
	

	電話
	(O):
(H):
	行動電話
	

	傳真
	
	
	

	E-mail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選擇會費繳納方式：

□依據團體協約第七條本人同意依章程所訂之標準將應繳工會入會費、經常會費及傷亡互助金，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屬各級機構於薪津中代扣，並同意補扣應扣未扣之工會會費（勾選此項，下列免填）。
□本人將於每月一日自行前往所屬           分會按當月工資百分之零點五繳納會費，並補繳應扣未扣之工會會費。 
本人薪資共計新台幣         元，包含職階待遇新台幣         元、職務待遇新台幣         元、主管加給新台幣         元（應據實填寫，薪資變動應即主動告知工會）。

	如未繳納會費，本人同意依中華電信工會章程規定議處：
中華電信工會章程

第八條  

會員有遵守會章、履行決議案、接受指導及按期繳納會費之義務。

第九條


會員未按期繳納會費，或不法行為者，經會員代表大會依本會章程之規定予以停權或除名（超過六個月），一經退出，不得再加入，且不適用工會依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。除因離、調職而喪失會員資格外，不得任意自行退會。

第卅五條
會員有違反本章程之規定者， 理事會應給予當事人書面及口頭申訴後，得予警告、罰款、停權等處分。但有下列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，得經理事會之決議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予以除名。 
一、不遵守本章程或決議案致本會受有損害者。 
二、破壞本會名譽，損害本會共同利益及其他舞弊等情事有確實證據致本會受有損害者。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
